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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外财〔2024〕5 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李岩松      

 

关于修订印发《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生缴
费、注册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为加强学生缴费、注册管理工作，规范学校收费行为，

维护学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

育法》和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，结合相关制度，

学校对《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生缴费、注册管理办法》进行了

修订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生缴费、注册管理办法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7月 4 日 

上 海 外 国 语 大 学 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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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生缴费、注册管理办法 

上外财〔2024〕5号 

 

（2005 年 4 月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（上外办〔2005〕6 号印发）；2018 年 8

月第一次修订（上外财〔2018〕1号）；根据《关于修改〈上海外国语大学各类学

生缴费、注册管理暂行规定〉的通知》（上外财〔2022〕5号）第一次修正；2024

年第十五次校长办公会议第二次修订（上外财〔2024〕5号））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缴费、注册管理工作，规范学校收费

和学生缴费行为，维护学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，促进学校事业持续健

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

理规定》（教育部第 41 号令）《上海外国语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生

学籍管理规定》《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等相关规定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学生应缴纳的费用包括：经主管部门和物价

部门核准的学费、住宿费等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适用于在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。 

第四条  注册是学生管理的重要环节，无特殊情况，各院（系）

应严格按照“先缴费、后注册”的原则进行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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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工作职责 

第五条  财务处作为学校收费管理职能部门，按照经核准的项目

和标准向学生收取学费、住宿费等。未经学校批准，其他部门不得自

立名目，自行收费。财务处负责做好学生学费、住宿费等收费的组织、

协调、管理工作，应及时核对并更新网上缴费平台中的学生信息，并

每月将学生缴费情况和欠费清单反馈至教务处和研究生院，将住宿费

欠缴情况反馈至后勤工作管理处。 

第六条  为确保学生缴费注册工作顺利进行，相关部门应各司其

职，互相配合，共同做好学生缴费注册工作。 

（一）各院（系）是催缴学生学费、住宿费的责任部门，应加强

对学生缴费的宣传引导，确保学校学费、住宿费等各项费用及时足额

收缴，严格按学校的规定办理学生注册手续，对欠缴学生不予办理注

册手续，配合财务处通知已缴费学生自行下载电子票据并妥善保管。 

（二）教务处和研究生院负责做好本研学生缴费与注册的协调联

动工作，将财务处提供的欠缴学生名单发放给各院（系），对欠缴学

生不予选课，不受理学位答辩申请。学生在校期间如发生学籍变动，

应及时告知财务处。 

（三）学生处负责审核欠缴学生参加学校各类评奖评优和参加出

国（境）交流经费资助评审等情况，并负责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初审

及与银行的联系，协助财务处与各院（系）做好贷款学生的贷后管理

工作以及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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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后勤工作管理处应根据《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生公寓（宿舍）

管理规定》对学生住宿进行管理，负责向财务处提供学生住宿缴费清

单，配合各部门做好住宿费收费工作，确保学校住宿费及时足额收缴。 

第三章  缴费管理 

第七条  学生应按规定履行缴纳学费及住宿费等相关费用的义

务，在每学年报到注册前足额缴纳学费及相关费用。 

（一）缴费项目和标准：根据学校每年公示的《上海外国语大学

教育收费公示表（学历教育）》中相应的项目和标准缴费。 

（二）缴费时间：每年 8月 31日前。 

（三）缴纳方式和票据下载：登录学校网上缴费平台，选择网上

支付方式自行缴纳，并于学期结束前登录网上缴费平台下载保存电子

票据（具体操作说明见上海外国语大学财务处官方网站－使用指南－

网上缴费）；也可以采取线下缴费或银行汇款方式缴费。 

第八条  学生因故休学，如当年已缴清学费，则待复学后从应缴

学费中抵扣应退学费；如尚未缴费，则待复学时按学校相关规定缴费。 

第九条  转专业学生按学校相关规定缴费。 

第十条 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或国家助学贷款未获批，无法按时、

足额缴清费用的学生，以及通过“绿色通道”办理入学手续的新生，

应填写和递交相关申请材料办理缓缴手续，详见《上海外国语大学学

生缓交学费和住宿费管理实施细则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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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“绿色通道”入学的新生，应在入学后根据学生处的要求进

行困难情况认定、申请助学贷款，以确保顺利就读。 

第十一条  因退学、休学、转学或其他原因终止学业需退费的学

生，应凭业务主管部门审批件和原缴费凭证办理退费。学校根据实际

学习、住宿时间，分别按月计退剩余学费、住宿费（一学年按 9个月

计算）；实行学分制缴费的，按《上海外国语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生

学分制收费办法》的规定计退剩余学费。 

第十二条  欠缴费用主要指以下情况：每学年开学报到两周后无

正当理由未缴清学费等费用且未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申请；已办理国家

助学贷款申请但未缴清应缴费用与助学贷款差额。 

第十三条 学生未足额缴清学费且未按学校规定办理缓缴学费手

续的，不予办理注册手续，不能选课，不能参加学校的各类评奖评优，

不能参加出国（境）交流经费资助评审，学校不受理学位答辩申请。  

第四章  注册管理 

第十四条  学生符合国家及学校学籍管理规定的各项入学资

格、条件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并按时返校的，各院（系）可按规定

办理注册手续：  

（一）在学校规定日期内足额缴费；  

（二）已在资助管理部门办理了缓缴学费手续。 

第十五条  学生在休学、服兵役、出国交流等经学校批准保留学

籍期间，无须办理注册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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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 学生需要延长修业年限的，延长期间仍应按本规定办

理缴费和注册手续。 

第十七条  无正当理由超过学校规定时间仍未报到的新生视为

放弃入学资格；老生逾期未注册的，按照《上海外国语大学普通全日

制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《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的

相关规定，予以退学处理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由学校授权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自 2024年 7月 4日起施行。《上海外国语大学

各类学生缴费、注册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上外财〔2022〕5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4年 7月 4日印发   


